
附件5

罗平县纪委、县监委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曲靖市纪委监委罗平清风苑工作点建设项目
立项依据

  罗发改投资(2019)31号、罗政复（2019）118号
项目实施单位

罗平县纪委县监委
项目基本概况

曲靖市纪委监委罗平清风苑工作点建设项目的建设地点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县城，项目投资概算11692.61万元，资金来源及构成为争取上级补助以及本级自筹两部分，该项目于2019年11月30日开工，计划于2020年6月30日竣工。
项目实施内容

   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纪委监委工作用房、设备设施、总图附属工程等；
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资金安排分为上级补助和本级筹措两个部分，其中本级筹措4000万元，上级补助7692.61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计划于2019年11月30日开工，于2020年6月30日竣工。
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全省各（州）县工作点场所建设、管理和监督工作，确保依规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开展审查调查工作，建设纪委监委工作点，是加强工作点场所的设置、管理、监督，确保工作点安全提供基础保障。是纪检监察机关落实两个“维护”、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也是纪委监委新形势、新时代开展审查调查工作、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按曲靖市纪委监委工作部署，决定建设曲靖市纪委监委罗平清风苑工作点。同时项目建设对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改善纪委监委“执纪问责”专责工作条件，保障区域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